
附件3

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涉及保温材料

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登记要求

1.建设单位、业主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在开工前，应当按

照规 定办理登记，如实填写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涉

及保温材料 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登记表》,签署《安全生产

承诺书》。 登记 为告知性登记，仅作为安全生产管理的依

据，不作为确认相关施 工活动合法性的依据，不作为对违

法施工或者违法生产作业的许 可。

2.县区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时，应当对建设单位或业主(以

下 统称登记人)提交的信息进行核查，对符合登记要求的，

发放《人 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和涉及

保温材料施工的 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回执》(以下简称《回执

》);对于不符合登记 要求的，登记受理单位应当一次性告知

登记人予以修改完善，经 修改完善符合登记要求的予以发

放《回执》;发放《回执》的同 时，督促引导登记人按规定

落实相关主体责任。

3.登记人应当将登记回执、安全生产承诺书等内容张贴

在工 程所在地的醒目位置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主动配合

有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，不得拒绝、阻碍。

4.信息登记受理单位要建立人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

的限额以下工程和涉及保温材料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安全

生产登记 台账，并开展日常安全巡查。


